西夏区北京西路街道2023年普法工作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北京西路街道及社区全体干部职工。

二、考核内容
（一）组织领导及保障
1.成立北京西路街道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考核领导小组，由街道主任任考核组组长，“四办三中心”及司法所负责人为组员。同时，将考核工作纳入街道中心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2.根据北京西路街道工作特点及实际，重点宣传普及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党内法规及涉及街道业务职能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照《西夏区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实施方案》及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落实各办(中心、所)、社区的普法责任。

3.街道各办公室、各中心、各社区要及时报送普法工作信息及其他相关材料，积极宣传报道本部门普法工作经验和先进普法典型人物。

（二）具体措施

1.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街道党工委理论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深入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围绕街道中心工作等要求开展工作。

2.按照“谁执法谁普法”普法工作要求，街道各办、各中心要结合具体职能及执法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

3.将街道在职在编人员、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纳入国家工作人员无纸化学法用法网上学习范围，通过法宣在线平台参加法治学习和考试，司法所负责组织开展学法账号申请、培训、督促参加学法考试，要求参考率达到100%，合格率达到100%。   

4.以“法律八进”为载体，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面向广大市民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对未能及时开展或开展不力的责任人进行单位内部通报。

5.组建“法律明白人”微信群，通过不定期推送法律知识、法治信息、案例解读等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定期开展法律明白人及法律明白人骨干培训讲座，扩大培训覆盖面。
三、考核要求
本考核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北京西路街道工作人员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也作为社区工作者考评、评选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依据，本办法由北京西路街道负责解释。



